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2023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楊承昕  

            陳建甫  

被      告  姚勝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六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伍拾元及自

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30日16時26分許，惡意

破壞訴外人許佳如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致大門及監視器

受損經修復需支出新臺幣（下同）13,920元，原告已悉數賠

付被保險人，並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請求權，為

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

付原告1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受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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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單、理賠計算書、估價單、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經本

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閱系爭肇事資料查

明無訛，附卷可稽。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

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是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

四、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損害

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

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

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2項，

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

額，以求公平，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明文暨其立法

理由可參。原告主張訴外人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受損，修

復需支出13,920元，原告雖未能提出原始購買證明，然本院

審酌令原告請求出售之店家重新購買證明及明確核算受損金

額，誠屬困難，爰衡酌大門及監視器經使用，已非新品，衡

情使用後已有折舊之情形，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以新品之價

格賠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該大

門、監視器之種類、性質及相關受損情形等一切情況，認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以13,920元計算尚屬過高，應為7,000元較

為合理。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

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750元，餘由

原告負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385條第1項、第436條

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

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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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2023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楊承昕  
            陳建甫  
被      告  姚勝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伍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30日16時26分許，惡意破壞訴外人許佳如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致大門及監視器受損經修復需支出新臺幣（下同）13,920元，原告已悉數賠付被保險人，並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請求權，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付原告1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理賠計算書、估價單、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閱系爭肇事資料查明無訛，附卷可稽。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是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2項，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明文暨其立法理由可參。原告主張訴外人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受損，修復需支出13,920元，原告雖未能提出原始購買證明，然本院審酌令原告請求出售之店家重新購買證明及明確核算受損金額，誠屬困難，爰衡酌大門及監視器經使用，已非新品，衡情使用後已有折舊之情形，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以新品之價格賠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該大門、監視器之種類、性質及相關受損情形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以13,920元計算尚屬過高，應為7,000元較為合理。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750元，餘由原告負擔。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385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2023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楊承昕  

            陳建甫  

被      告  姚勝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六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伍拾元及自

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30日16時26分許，惡意

    破壞訴外人許佳如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致大門及監視器

    受損經修復需支出新臺幣（下同）13,920元，原告已悉數賠

    付被保險人，並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請求權，為此

    ，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付

    原告1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受理案件

    證明單、理賠計算書、估價單、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經本

    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閱系爭肇事資料查

    明無訛，附卷可稽。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

    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

    述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是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

四、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損害

    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

    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

    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2項，

    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以求公平，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明文暨其立法理

    由可參。原告主張訴外人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受損，修復

    需支出13,920元，原告雖未能提出原始購買證明，然本院審

    酌令原告請求出售之店家重新購買證明及明確核算受損金額

    ，誠屬困難，爰衡酌大門及監視器經使用，已非新品，衡情

    使用後已有折舊之情形，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以新品之價格

    賠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該大門、

    監視器之種類、性質及相關受損情形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

    求被告賠償以13,920元計算尚屬過高，應為7,000元較為合

    理。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

    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750元，餘由

    原告負擔。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385條第1項、第436條

    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2023號

原      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萬祥  

訴訟代理人  楊承昕  

            陳建甫  

被      告  姚勝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柒佰伍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30日16時26分許，惡意破壞訴外人許佳如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致大門及監視器受損經修復需支出新臺幣（下同）13,920元，原告已悉數賠付被保險人，並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請求權，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應給付原告13,9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付之利息。

三、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中和分局秀山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理賠計算書、估價單、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調閱系爭肇事資料查明無訛，附卷可稽。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經本院調查結果，是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四、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損害賠償之訴，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有客觀上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時，如仍強令原告舉證證明損害數額，非惟過苛，亦不符訴訟經濟之原則，爰增訂第2項，規定此種情形，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求公平，此有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明文暨其立法理由可參。原告主張訴外人所有房屋大門及監視器受損，修復需支出13,920元，原告雖未能提出原始購買證明，然本院審酌令原告請求出售之店家重新購買證明及明確核算受損金額，誠屬困難，爰衡酌大門及監視器經使用，已非新品，衡情使用後已有折舊之情形，原告自不能請求被告以新品之價格賠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審酌該大門、監視器之種類、性質及相關受損情形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以13,920元計算尚屬過高，應為7,000元較為合理。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500元，由被告負擔750元，餘由原告負擔。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385條第1項、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賜琪





